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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申请人可加以利用，并从中受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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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11年7月15日起，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
利亚、芬兰、俄罗斯和西班牙八国专利局将在现有双边
PPH试点的基础上，进行名为“MOTTAINAI”的一年期扩
展试点，放宽提出PPH请求的条件

• 该扩展试点
– 突破了现行PPH首次申请的原则，对申请人更为友好，更有利于

申请人实现“一国授权，多国加快”

– 突破了OSF仅能利用OFF工作结果的原则，只要有关于申请的在
先审查意见，其它签有合作协议的专利局皆可利用，工作共享

• 该扩展试点不包括PCT‐PPH

PPH扩展试点——概述



PPH扩展试点前不符合要求的情形
- 依巴黎公约有效要求OFF申请优先权的申请，但OSF先于OFF作出肯定的审查意见 -

OFF 申请

具有可专利性/可授权

优先权要求

PPH请求

NO
OSF 申请

PPH扩展试点——放宽情形之一

OFF：首次申请受理局（Office of first filing）
OSF：后续申请受理局（Office of second filing）



PPH扩展试点后符合要求的情形
- 依巴黎公约有效要求OFF申请优先权的申请，但OSF先于OFF作出肯定的审查意见 -

OFF 申请

具有可专利性/可授权

优先权要求

PPH请求 YES
OSF 申请

PPH扩展试点——放宽情形之一

申请人在OFF提交申请后，以该申请为优先权在OSF提出相应申请，若OSF审
查确定申请具有可专利性，申请人可向OFF对相应申请提出加快审查请求。



A 局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PPH请求C 局申请

B 局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PPH扩展试点前不符合要求的情形
- 巴黎公约途径，B局和C局有PPH协议, 但首次申请来自B和C之外的A局 -

NO
具有可专利性/可授权

PPH扩展试点——放宽情形之二



A 局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PPH请求C 局申请

B 局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PPH扩展试点后符合要求的情形
- 巴黎公约途径，B局和C局有PPH协议, 但首次申请来自B和C之外的A局 -

YES
具有可专利性/可授权

PPH扩展试点——放宽情形之二

申请人在OFF提交申请后，以该申请为优先权先后在其他两个OSF提出相应申请，
若其中一个OSF审查确定申请具有可专利性，申请人可向另一OSF对相应申请提出
加快审查请求。



A 局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PPH请求

PCT 申请

C 局指定
申请

・

・

・

B 局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PPH扩展试点前不符合要求的情形
- PCT路径，B局和C局有PPH协议, 但首次申请来自B和C之外的A局 -

NO
具有可专利性/可授权

PPH扩展试点——放宽情形之二



A 局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PPH请求

PCT 申请

C 局指定
申请

・

・

・

B 局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PPH扩展试点后符合要求的情形
- PCT路径，B局和C局有PPH协议, 但首次申请来自B和C之外的A局 -

YES
具有可专利性/可授权

PPH扩展试点——放宽情形之二



SIPO 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PPH请求JPO 申请

USPTO 申请

优先权要求

中国申请人可利用PPH扩展试点，即使SIPO未参与其中

YES
具有可专利性/可授权

PPH扩展试点——放宽情形之二

应用实例——由于USPTO和JPO有PPH扩展试点双边安排，申请人在SIPO提交首次
申请后，以该申请为优先权先后在JPO和USPTO提出后续申请，若USPTO审查确定
申请具有可专利性，申请人可向JPO对相应申请提出加快审查请求。



PPH扩展试点——参与局之间的双边协议

• PPH扩展试点建立在专利局现有双边PPH试点协议基础之上

• 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芬兰、俄罗斯和西班牙八国
专利局不是两两之间均有PPH合作协议，具体双边协议情况如下



• JPO
– http://www.jpo.go.jp/ppph‐portal/mottainai.htm

• USPTO
– http://www.uspto.gov/news/pr/2011/11‐43.jsp

PPH扩展试点——更多信息


